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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预算的141.7%。主要是根据法律规定，从超收中增加支持

农村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的经费。

5.科学技术预算数为35.66亿元，决算数为67.04亿元，

完成预算的188%。主要是年初预算列中央本级的现代农业产

业技术体系建设经费、产业技术研究专项资金、重大科技专项

资金等，执行中部分经费转列补助地方。

6.文化体育与传媒预算数为156.53亿元，决算数为

165.87亿元，完成预算的106%。主要是年初预算列中央本级

的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执行中部分经费转列补助地方。

7.社会保障和就业预算数为1835.23亿元，决算数为

1927.52亿元，完成预算的105%。主要是增加了对新型农村

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和老工伤人员的补助。

8.医疗卫生预算数为1313.87亿元，决算数为1395.51亿

元，完成预算的106.2%。主要是增加了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助。

9.环境保护预算数为1357.62亿元，决算数为1373.62

亿元，完成预算的101.2%。主要是增加了淘汰落后产能奖励

资金。

10.城乡社区事务预算数为225.6亿元，决算数为152.52

亿元，完成预算的67.6%。主要是基建支出减少。

11.农林水事务预算数为3391.64亿元，决算数为

3384.39亿元，完成预算的99.8%。主要是农业和林业保险保

费补贴资金根据保费缴纳情况据实结算。

12.交通运输预算数为830.45亿元，决算数为1110.24亿

元，完成预算的133.7%。主要是车辆购置税超收相应增加公

路建设支出。

13.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预算数为263.68亿元，决算

数为339.39亿元，完成预算的128.7%。主要是基建支出增加。

14.商业服务业等事务预算数为650.66亿元，决算数为

661.92亿元，完成预算的101.7%。主要是增加了汽车以旧换

新补贴资金。

15.金融监管等事务支出预算数为14亿元，决算数为

14.3亿元，完成预算的102.1%。主要是增加了支持农村金融

发展奖补资金。

16.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支出预算数为737.08亿元，决算

数为756.44亿元，完成预算的102.6%。主要是年初预算列中

央本级的部分资金执行中转列补助地方，用于地震灾区受灾

群众跨省安置补助。

17.国土气象等事务预算数为204.93亿元，决算数为

193.65亿元，完成预算的94.5%。主要是年初预算列中央对

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的矿产资源补偿费支出、探矿权采矿权使

用费和价款支出，执行中部分经费转列中央本级支出。

18.住房保障支出预算数为616亿元，决算数为739.25亿

元，完成预算的120%。主要是增加了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房、

农村危房改造补助。

19.粮油物资储备管理事务预算数为296.8亿元，决算数

为298.12亿元，完成预算的100.4%。

20.其他支出预算数为409.05亿元，决算数为278.88亿

元，完成预算的68.2%。主要是部分基建支出、外国政府和国

际金融组织统借统还借款补助、国债转贷资金转拨款等年初预

算暂列本科目，执行中根据资金实际用途转列相关支出科目。

（三）税收返还。税收返还预算数为5004.36亿元，决算数

为4993.37亿元，决算数为预算数的99.8%。

1.增值税和消费税返还预算数为3554亿元，决算数为

3602.18亿元，完成预算的101.4%。主要是执行中增值税和

消费税超收，相应增加对地方增值税和消费税返还。

2.所得税基数返还预算数为910.19亿元，决算数为

910.19亿元，完成预算的100%。

3.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预算数为1531.1亿元，决算

数为1531.1亿元，完成预算的100%。

4.地方上解预算数为990.93亿元，决算数为1050.1亿

元，完成预算的106%。主要是地方负担的出口退税等增加。

附件：

一、中央财政预算公开情况
2010年，财政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预算信息公开

工作的指导意见》（财预[2010]31号），对进一步做好预算主

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央财政预算公

开也取得了明显的突破。一是中央财政预算主动公开的范围

进一步扩大。报送全国人大审议批准的中央财政预算12张表

格全部向社会公开，比2009年增加了8张预算表，涵盖了公

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二是中央

财政预算公开的内容更加细化。其中， 2010年中央本级支出

预算细化为23“类”123“款”， 比2009年增加了82“款”内容。

三是中央财政预算公开解读更为清晰。为方便社会各界更加

深入地了解预算有关情况，公开了中央财政预算有关数据及

编制情况说明，比较详细地解释了中央财政预算编制的主要

考虑和有关数据的增减变化情况，力求使人民群众更好地了

解预算中体现的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支持重点和政策导向。

二、中央部门预算公开情况
积极推动中央部门预算公开。2010年在报送全国人大审

查部门预算的98个中央部门中，有75个中央部门向社会公开

了部门收支预算总表和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一些部门还进

一步细化了预算公开的内容，拓展了预算公开的形式。如中国

工程院公开了包括项目支出预算表、政府采购预算表等在内的

11张报表；审计署、中国文联将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公开到

“项”级科目；中国地震局则推出了公开预算书的形式，网民

可以自由下载公开预算书的电子版，并可来函索取纸介质版。

（财政部预算司供稿，李安东、苗俊峰、

容星火、王海涛执笔）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

地（市、州、盟）、县（旗）、乡（苏木）四级预算组成。2010年，

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台湾、香港、澳门，下

同），省级预算单位36个，地级单位333个，县级单位2856个，

乡级单位4090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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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地方公共财政本级收入预算数为35870亿元，

决算数为40613.04亿元，完成预算的113.2%，比上年增长

24.6% ；地方公共财政本级支出预算数为68481亿元，决算数

为73884.43亿元，完成预算的107.9%，比上年增长21%。

一、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情况

2010年，地方公共财政本级收入完成较好，主要是我国

经济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工业增加值、物价上涨水平、城

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继续增长并超过年初预计，相

应地，地方本级收入完成预算较好，较上年也增加较多，增长

较快。其中：

（一）国内增值税（25%部分）预算数为5116.67亿元，

决算数为5196.27亿元，完成预算的101.6%，比上年增长

13.8%。  

（二）营业税预算数为9850亿元，决算数为11004.57亿

元，完成预算的111.7%，比上年增长24.4%。

（三）企业所得税（含所得税退税）预算数为4350亿元，

决算数为5048.37亿元，完成预算的116.1%，比上年增长

28.9%。  

（四）个人所得税预算数为1694.67亿元，决算数为

1934.3亿元，完成预算的114.1%，比上年增长22.2%。

（五）城市维护建设税预算数为1570亿元，决算数为

1736.27亿元，完成预算的110.6%，比上年增长22.3%。

（六）城镇土地使用税预算数为1020亿元，决算数为

1004.01亿元，完成预算的98.4%，比上年增长9%。

（七）契税预算数为1920亿元，决算数为2464.85亿元，

完成预算的128.4%，比上年增长42.1%。

（八）非税收入预算数为6850.66亿元，决算数为7911.55

亿元，完成预算的115.5%，比上年增长22.8%。主要是国有

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排污费、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及

价款等专项收入增加较多。

分地区看，2010年31个地区中，公共财政收入增长幅度

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4.6%的有18个地区，分别是天津、河北、

内蒙古、辽宁、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湖南、海南、重庆、

四川、贵州、云南、陕西、青海、宁夏和新疆，增幅最低的是上

海。最高和最低增幅间相差38.9个百分点。

中央对地方均衡性转移支付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的有效手段。作为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

1995年出台了均衡性转移支付制度。2002年，实施所得税收

入分享改革，明确中央因改革增加的收入全部用于均衡性转

移支付，建立了均衡性转移支付稳定增长机制。近年来，中央

对地方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逐年加大，明显增强了中西部等

经济欠发达地区财力，有效缓解了这些地区财政运行中的突

出矛盾，在保障基层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发放、机构正常运

转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进程，促进了区域间协调发展与社会和谐。

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遵循公正、规范、透明的原则，选择

影响地方财政收支的客观因素测算各地的标准财政收支，充

分反映各地的收入努力程度与支出成本差异，按照统一办法

进行公式化分配。

2010年中央对地方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规模达到

4759.79亿元（含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249.2亿

元）。其中，中西部地区享受4467.3亿元，占均衡性转移支

付总额的93.9%。享受均衡性转移支付较多的地区分别为：

四川351.8亿元、河南342.41亿元、安徽278.09亿元、湖

南264.45亿元、湖北255.93亿元、新疆253.88亿元、贵

州252.18亿元、广西245.71亿元、江西233.87亿元、甘肃

226.55亿元。

二、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情况

（一）农林水事务支出预算数为7204亿元，决算数为

7741.69亿元，完成预算的107.5%，比上年增长20.9%。主要

是林业、水利和农村综合改革支出增加较多，增长较快。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预算数为8038.32亿元，决算

数为8680.32亿元，完成预算的108%，比上年增长21.4%。主

要是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及自然灾害生活救助支出增加。

（三）教育支出预算数为11246.4亿元，决算数为

11829.06亿元，完成预算的105.2%，比上年增长19.8%。主

要是普通教育和教育费附加支出增加较多。

（四）医疗卫生支出预算数为4396亿元，决算数为

4730.62亿元，完成预算的107.6%，比上年增长20.4%。主要

是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支出增加。

（五）环境保护支出预算数为2109.36亿元，决算数为

2372.5亿元，完成预算的112.5%，比上年增长25.1%。主要

是污染减排与防治、能源节约利用等支出增加。

（六）科学技术支出预算数为1442.33亿元，决算数为

1588.88亿元，完成预算的110.2%，比上年增长21.2%。

（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预算数为1299亿元，决算数为

1392.57亿元，完成预算的107.2%，比上年增长12.5%。

（八）城乡社区事务支出预算数为5249亿元，决算数为

5977.29亿元，完成预算的113.9%，比上年增长21.3%。主要

是城乡社区公共设施建设等支出增加。

（九）交通运输支出预算数为4067.29亿元，决算数为

3998.89亿元，完成预算的98.3%，比上年增长11.8%。主要

是公路和铁路建设支出没有完成预算。

（十）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支出预算数为1150.1亿元，决算

数为1094.64亿元，完成预算的95.2%，比上年增长4.9%。

（十一）住房保障支出预算数为1514亿元，决算数为

1990.4亿元，完成预算的131.5%，比上年增长47.6%。主要

是增加了保障性住房建设支出。

（十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预算数为7720.02亿元，决算

数为8499.74亿元，完成预算的110.1%，比上年增长17.4%。

（十三）公共安全支出预算数为4323.33亿元，决算数为

4642.5亿元，完成预算的107.4%，比上年增长19.1%。主要

是公安支出增加。

2010年地方公共财政本级支出完成预算的107.9%，主

要原因是执行中中央增加了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以

及地方按规定程序动用预备费和部分超收收入追加政策性增

支、法定支出等，进一步加大了民生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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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区来看，2010年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增长幅度超过全

国平均水平21%的地区有12个，分别是天津、山西、江苏、江

西、山东、湖南、广东、广西、重庆、青海、宁夏和新疆，增长

幅度最低的是上海。最高和最低增幅间相差42.2个百分点。

2010年，地方财政在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的同时，积极

优化支出结构，确保重点支出需要，缓解县乡财政困难，支持

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业和农村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继

续增加对教育、卫生及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

1.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基本建立。2005年中央财政出

台了以缓解县乡财政困难为目标的“三奖一补”激励约束机

制，预计用3年左右的时间基本缓解县乡财政困难。截至2007

年，政策目标已基本实现，县级财力水平明显改善，县级财政

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逐年稳步提高，县乡财政保障能

力明显增强，地方政府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得到保护，财政

供养人员过快增长势头得到遏制，精简机构工作取得明显进

展。2008年，为继续巩固缓解县乡财政困难成果，促进县乡财

政运行步入良性轨道，中央财政调整和完善了激励约束机制。

主要内容包括：调节县级财力差距的奖励。继续引导省、市

政府加大对财力薄弱县乡政府的投入，缩小地区间财力差异，

增强县乡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中央财政对调节省

以下财力差异工作做得好的地区予以奖励。继续对县乡政府

精简机构、人员给予奖励，同时考核各地教育、医疗卫生、农

林水事务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比重，对比重提高的县和比重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县，中央财政给予一定奖励。继续对产

粮、产油大县给予奖励。继续对以前年度财政困难县增加税收

和省市政府增加对困难县财力性转移支付的奖励基数予以补

助。按照党的十七大关于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政府

提供公共服务能力的有关要求，中央财政从2009年起，进一

步完善对地方的激励约束机制，研究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

机制。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以实现“保工资、保运转、保民

生”为目标，保障基层政府实施公共管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以及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民生政策的基本财力需要。争

取通过各级财政的共同努力，不断提高县级基本公共服务保

障水平，使县级财政逐步都能达到“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

基本财力保障水平。2010年中央财政安排县级基本财力保障

机制奖补资金657.53亿元，2005-2010年中央财政已累计安

排奖补资金2367.02亿元，加上地方安排的奖补资金和县乡

政府组织的税收收入增量等，县级财力水平得到明显改善，县

级财政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逐年稳步提高，县乡财政

保障能力明显增强。

2.继续深化农村税费改革。2010年中央财政共安排对地

方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769.46亿元，较上年持平，支

持农村税费改革，其中对地方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350.39

亿元；用于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减收转移支付补助

419.07亿元。

3.为鼓励和督促地方化解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债务以

及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其他债务，中央财政建立激励约束机制，

2010年共下达补助资金123.1亿元，专项用于帮助地方化解

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债务和其他债务。

4.按照党的十七大关于“帮助资源枯竭地区实现经济转

型”的精神，以及《国务院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

若干意见》提出的“设立针对资源枯竭城市的财力性转移支付，

增强其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重点用于完善社会保障、教

育卫生、环境保护、公共基础设施和专项贷款贴息等领域”的

要求，经国务院批准，除基本步入可持续发展轨道的个别城市

外，第一批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政策再延长5年，至2015年。

2010年中央财政对地方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总额为75亿元。

5.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为减轻个

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负担，促进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加强和改进工商行政管理，经国务院批准，自

2008年9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停止征收“两费”（集贸

市场管理费和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后，为确保停征“两费”政

策的顺利实施和工商部门经费保障工作的平稳过渡，中央财

政采取措施，为工商部门提供经费保障，2010年安排停征“两

费”转移支付资金80亿元。

6.继续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为继续推进省以下

财政管理方式创新和改革，实现省与市、县政府间收支划分、

转移支付、资金往来、预决算、年终结算等方面直接联系，中

央财政印发了《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积

极推行“省直管县”改革。提出2012年底前，力争全国除民

族自治地区外全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截至2010年

底，全国共有27个省（市、区）对970个县实行财政直接管理，

全国粮食、油料、棉花、生猪生产大县已全部纳入改革范围。

三、地方公共财政收支分级完成情况

（一）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分级完成情况。2010年，地方公

共财政收入40613.04亿元。其中，省级收入8794.81亿元，

占21.7% ；地市级收入13103.48亿元，占32.3% ；县级收

入13939.37亿元，占34.3% ；乡镇级收入4775.38亿元，占

11.7%。主体税种分级次看（地方分成部分），增值税省级收入

占19.2%，地市级占31.2%，县级占49.6% ；营业税省级收入

占27.8%，地市级占28.9%，县级占43.3% ；企业所得税省级

收入占33.4%，地市级占31.3%，县级占35.3% ；个人所得税

省级收入占32.1%，地市级占31.1%，县级占36.8%。

（二）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分级完成情况。2010年，地方公

共财政支出73884.43亿元。其中，省级支出15387.69亿元，

占20.8% ；地市级支出20212.15亿元，占27.4% ；县级支

出33639.91亿元，占45.5% ；乡镇级支出4644.68亿元，占

6.3%。

（三）地方公共财政赤字县情况。2010年，地方公共财政

赤字县共计356个，比上年减少60个。其中，东部地区51个，

中部地区92个，西部地区213个。公共财政赤字县数最多的

为陕西，有51个； 北京、天津、吉林、上海、江苏、山东、广东、

海南、重庆、西藏和宁夏等11个省（区、市）没有公共财政赤

字县。

附件：

地方财政预算公开情况
2010年，各地财政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在当

地党委、政府领导下，对预算公开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预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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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工作也取得了积极进展。

在财政预决算公开方面，各省（区、市，下同）基本上都

向社会公开了预决算报告。其中，18个省财政向社会公开了

公共财政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报表。在预算执行情况公开

方面， 12个省按月（季）度公开了预算执行情况。在省级部门

预算公开方面，青岛市公开了70个部门的两张预算表；北京

市除公安局外，上报市人代会的44个部门的预算表及说明也

全部进行了公开。在其他预算信息公开方面，有的省加大了重

大民生支出的公开力度，如吉林省将面向社会和企业分配的

专项资金进行了公开；江苏省对民生项目安排情况向社会进

行解读等。

地方财政预算公开的主要方式基本以政府门户网站为主，

并采取政府公告、统计年鉴、报刊、广播、电视、新闻发布会、

档案馆等多种形式扩大公开的受众范围。部分地方还进一步

创新公开方式，如厦门市印制了《农民消费财政补贴政策知多

少》、《特殊群体财政扶持政策直通车》等20多本公共财政服

务文本，在“第四届公共财政服务日”现场发放；云南省利用

“96128”政务电话查询，以及向公开对象发放书面资料等方

式，实施图文并茂、声色俱全的预算信息公开。

（财政部预算司供稿，郭建平、王海涛执笔）

国库管理

2010年，财政国库管理工作认真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和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深化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推进财政

国库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加强预算执行分析与管理，积极稳妥

开展国库现金管理，研究推进政府会计改革，扎实做好各项财

政国库管理基础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一、深化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完善国库集中收
付运行机制

（一）推进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一是继续深化中央国

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截至2010年底，中央171个部门及所

属12548个基层预算单位实施了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比

上年增加334个。二是推进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国库集中支付

制度改革。在总结部分地方实施中央补助地方专项转移支付

资金国库集中支付改革试点情况的基础上，探索中央补助地

方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国库集中支付管理模式，组织研究起草

相关管理办法，为全面推进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实施国库

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奠定基础。三是完善国库集中支付运行机

制。制定发布了《关于中央预算单位2011年深化国库集中支

付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对2011年中央部门深化改革的总

体要求、推进预算执行细化管理和改革范围划分等工作提出

明确要求。针对国库集中支付年终结余资金管理、民口科技重

大专项资金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后存在的有关问题，研究制定

相关管理办法。研究推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库集中支付制

度改革。制定发布了《关于开展中央财政授权支付网上银行支

付业务试点的通知》，推进财政授权支付网上银行试点工作。

四是指导推进地方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省本级在全面推

行改革的基础上，积极将改革向基层预算单位推进；地市级

按照改革方案的规范化要求，全面推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

革；县级改革积极稳妥向前推进。地方会计集中核算向国库

集中支付制度转轨取得新的进展。截至2010年底，全国36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本级、327个地市、2500多

个县（区）、超过35万个基层预算单位实施了国库集中支付制

度改革。

（二）深化非税收入国库集中收缴管理制度改革。一是扩

大改革范围。先后对水利部、农业部、卫生部、中国邮政集团

公司等中央部门实行了非税收入国库集中收缴，使中央部门

改革总数达到70多个，2010年按照国库集中收缴方式收缴

中央非税收入2638.81亿元，比上年增加196.96亿元。地方

3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本级、300多个地市、

2300多个县（区）、超过25万个执收单位实施了改革。加强对

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收入收缴管理工作，使改革的资金范

围扩展到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罚没收入、国有

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等非税收入。

二是加强收缴管理制度建设。针对教育收费特点，制定发布了

《中央单位教育收费收缴管理暂行办法》，对收缴方式、账户设

置、票据使用、支付管理等事项进行明确，全面启动教育收费

收缴改革。三是加强票据管理。严格对《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的年审和核销管理，强化“以票控收”，努力做到应收尽收。

（三）推动财税库银税收收入电子缴库横向联网工作。一

是扩大横向联网范围。制定发布了《关于2010年财税库银税

收收入电子缴库横向联网推广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要求全

面扩大横向联网上线范围，尚未实施横向联网的省份全部上

线，已上线省份争取实现在本辖区全面覆盖，明确对地方自行

开发系统转轨、扩大横向联网业务范围、建立财税部门信息

交换框架等事项。截至2010年底，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

市、计划单列市）基本实行了电子缴税横向联网，2010年通过

横向联网系统办理税收收缴业务8500多万笔，总金额18700

多亿元，比上年分别增长134%和99%，越来越多的纳税人享

受到了电子缴税带来的便利。二是完善制度办法。制定发布

了《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财税库银横向

联网电子退库、电子更正、电子免抵调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

明确税收收入退库、更正、免抵调的电子凭证与纸质凭证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并对相关业务流程做出规定，正式启动税收收

入退库、更正、免抵调电子化管理工作。

（四）深化完善公务卡改革。一是扩大改革范围。截至

2010年底，绝大多数中央预算部门、地方35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计划单列市）本级、250多个地市、600多个县（区）、9

万多个预算单位推行了公务卡改革。二是健全公务卡管理机

制。跟踪完善跨行发行公务卡制度，指导代理银行和预算单位

做好跨行办理公务卡工作。研究强制结算目录制度，进一步扩

大公务卡强制使用范围，减少现金支出。

（五）加强对代理银行服务质量的考评。加强对代理银行

办理国库集中收付业务的监督检查，通过发放调查问卷、走访

执收单位和预算单位，充分了解代理银行的服务质量，及时

解决发现的问题。针对代理银行的业务需求，组织开展业务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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